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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招金膜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拉伸公司产业链条，加快新业务拓展,提升综合

竞争实力，公司拟收购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政府库伦旗污水处理厂的相关资产及

库伦旗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坐落于库伦旗后府居委宗地面积为

1139m2的商品房，通过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及管理积累运管经验，逐步拓展公司水

厂运营业务。公司拟购买总交易金额预计为人民币 3200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以

公司与交易对方进场交易或招拍挂的价格为准。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

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

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计算本

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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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

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

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

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二）购买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以该资产的账面值和成交金

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和成交金额二

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

该资产的账面值、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为准；该非股权资产不涉及负债

的，不适用第二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的资产净额标准。 

（三）公众公司同时购买、出售资产的，应当分别计算购买、出售资产的相

关比例，并以二者中比例较高者为准。 

（四）公众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

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的资产交易行

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4,937.60 万元，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12,543.38 万元；本次购买的全部资产，公司将

以不高于 3200 万元参与竞价。本次交易事项未达到《管理办法》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标准的规定，故本次资产收购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购买资产》的议案，

同意票数 7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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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人民政府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安代大街 

 

2、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库伦旗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财政局楼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财政局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宋久超 

实际控制人：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人民政府 

主营业务：对国有资产转让、兼并、购买，国有资产收益进行投资及再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 

注册资本：21267.34 万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政府库伦旗污水处理厂的相关资产及库

伦旗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坐落于库伦旗后府居委宗地面积为

1139m2的商品房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后府街路北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转让限制的情况，亦不涉

及诉讼、仲裁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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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1、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行政法规及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山东

天恒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及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山

东招金膜天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所涉及的库伦旗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拥有的房屋及土地进行了评估，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鲁天恒信评报字

（2020）第 2055 号），得出如下结论：经实施评估程序后，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5 月 31 日，山东招金膜天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所涉及的库伦旗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房屋及土地的市场价值为 1160.00 万元。 

2、库伦旗政府库伦旗污水处理厂的相关资产存在未完工的改造工程，此类

资产将在改造工程完工决算后再进行资产评估。 

 

四、定价情况 

本次购买的资产，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拟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3200 万元，

最终交易价格以公司与交易对方进场交易或招拍挂的价格为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山东招金膜天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政府库伦旗污水处

理厂的相关资产及库伦旗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坐落于库伦旗后

府居委宗地面积为 1139m2的商品房，拟购买总交易金额预计为人民币 3200万元，

公司将以不高于 3200 万元参与竞价，最终交易价格以公司与交易对方进场交易

或招拍挂的价格为准。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标的交付时间以协议双方约定的资产交割日为准，过户时间以产权变更完成

时间为准，过渡期相关资产产生的损益归属于交易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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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购买的资产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便于公司业务的开展，符合公

司战略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山东招金膜天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山东招金膜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 日  


